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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 庆 市 财 政 局

文件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渝财采购〔2024〕17号

重 庆 市 财 政 局
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关于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
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策的通知

市级各主管预算单位，各区县（自治县、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

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）财政局、发展改革部门、中小企业主

管部门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，各招标代理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〈政府采购领域“整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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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场秩序、建设法规体系、促进产业发展”三年行动方案（2024

—2026年）〉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33号）要求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

标投标法》及其实施条例、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

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现就适用招标投标法的

政府采购工程项目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策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适用范围、措施及标准

各级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（以下简称采购人），

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属于《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（国家发

展改革委令 2018年第 16号）规定的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项

目（包括建筑物和构筑物的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及其相关的装修、

拆除、修缮等）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应当预留该部分项目

预算总额的 30%以上（在 2026年底前阶段性提高至 40%以上）

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

60%。

二、预留份额实施方式

采购人可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依法依规采用以下一种或多种

方式实施预留份额。

（一）整体面向形式，即整个工程采购项目专门面向中小企

业采购；

（二）设置采购包（标段）形式，即根据政府采购工程项目

特点，设置采购包（标段）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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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联合体形式，即要求供应商以联合体形式参加采购活

动，且联合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达到一定比例；

（四）合同分包形式，即要求获得采购合同的大型企业将采

购项目中的一定比例（非主体、非关键性工作）分包给一家或者

多家中小企业。

三、信息公开内容

（一）招标文件应包括以下内容：一是明确是否属于政府采

购工程，并在招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中注明“政府采购工程”。

二是明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

的，应在招标项目名称和招标公告等公示公告中注明“面向中小

企业”；不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，应在招标公告中说明原因

及适用条款。三是明确预留份额及其实施方式，并在招标公告中

说明，其中以联合体形式预留或分包形式预留的，还应在联合协

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中明确交由中小企业实施的合同金额占比。

（二）专门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项目，应在招标公告中明确

要求投标人提交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，并在公示中标候选人时同

步公开中标候选人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
（三）各级主管预算单位应于每年 6月 30日前，在“重庆

市政府采购网”公告上年度预留份额项目执行情况（依法不得公

开项目除外），未达到规定预留份额比例的，应在公告中作出说

明。

四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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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通过“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

（重庆市）”，实现采用招标投标方式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招标计

划、中标结果和合同等数据共享，便于全市各级财政部门与发展

改革部门之间“多跨协同”高效监管。

（二）各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配合财政部门、发展改革部

门开展项目的监督检查、投诉处理及行政处罚，按照《政府采购

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第十六条要

求做好中小企业认定工作。

（三）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附件：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文件相关内

容调整说明

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2024年 12月 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重庆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4年 12月 24日印发


